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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开展新建住宅工程质量问题重点整治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区（县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住宅工程质量问题

重点整治的通知》（建办质〔2025〕25 号），为进一步践行群众满

意好房子的发展理念，有效治理住宅工程质量易发多发问题，提升

住宅工程质量水平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的新体验，决

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。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体目标

聚焦化解渗漏、串味、隔声差等影响住宅工程质量和使用功能

的新形势任务，持续开展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整治，落实建设单

位质量首要责任和参建单位质量主体责任，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管控，

化解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典型质量投诉和信访案例，推动落地一些

谋当前、利长远的防治举措，努力为全社会提供更多高品质的“好房

子”。

二、加强事前工程设计及施工组织管理

（一）严格执行新标准，强化设计质量管控

自《住宅项目规范》（GB 55038-2025）实施之日起，全市新建

住宅项目应执行强制性标准，设计单位要在单位工程的施工图设计

文件内设置质量问题重点整治专篇（附件 1），重点落实渗漏、串

味、隔声等通病防治的设计要求，明确门窗、分户墙、楼板等空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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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隔声性能评价量；量化排烟道严密性指标、地漏及排水管道存水

弯的做法和水封深度；确定屋面、厨卫间防水等级和工作年限等指

标。施工单位应将通病防治专篇内容纳入施工组织设计并编制专项

施工方案，明确关键工序质量控制要点。各质量责任主体严禁以“优

化设计”名义降低专篇要求。

（二）严把施工图审查关，杜绝擅自修改设计

建设单位须在项目开工前将施工图送审，审查机构应将隔声、

防串味、防水设计作为必审内容，已完成施工图设计审查的，建设

单位应组织相关内容的图纸会审并设计交底：一是明确隔声设计，

核查门窗、楼板、分户墙体撞击声隔声性能指标及电梯、水泵等设

备噪声隔离措施。二是深化防串味设计，检查排水管道存水弯及地

漏水封、排烟道止回阀及密封结构是否符合要求。三是优化防水设

计，重点审查屋面排水坡度及防水构造及施工做法、厨卫间防水施

工做法和防水高度，地下室变形缝、施工缝、诱导缝等防水构造。

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不得擅自修改，确需调整的须重新报审。

三、强化事中各相关单位质量行为监管

（一）加强全链条监督检查，严惩违规失信行为

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将开展 “设计—材料—施工—验收” 全链条

巡查，重点检查：一是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质量首要责任，在工程

总造价中统筹纳入通病防治费用，建立健全项目质量管理体系，严

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优先使用国家及地方推荐的高性能、高标准

建筑材料及构配件，切实组织项目参建各方主动开展住宅工程质量

易发问题防治，严禁通过图纸会审、技术洽商等方式擅自修改或规

避专篇规定的设计内容。专篇要求的通病防治问题未落实解决的，

不得组织竣工验收。二是设计单位应加强设计文件内部校审，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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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文件深度和质量，避免因设计导致的质量问题。加强质量易发

问题防治措施和技术要求交底及图纸答疑，确保施工单位准确理解

设计意图和质量防控要求。及时解决现场出现的设计问题。三是勘

察单位应落实勘察质量信息化监管要求，加强勘察质量管控，及时

上传勘察原始记录，准确查明地下水文地质情况，分析其对地下防

水工程的不利影响，向设计单位提出防治措施。四是施工单位应建

立健全质量责任追溯机制，全面推行质量标准化管理，住宅工程要

针对性地制定质量易发问题防控任务书，以清单、条目式提出防治

重点，制定防治措施，并在检验批、分部分项验收中严格实施。总

包单位要重点加强门窗、防水、保温及设备安装等专业分包单位的

质量管理，按照专篇要求在分包合同中明确质量管控目标。在施工

阶段，管道穿板、穿墙预留孔洞须采用弹性密封材料填充。排水支

管应按设计要求设置存水弯，不得直排。厨卫间防水层对基层含水

率及细部做法进行隐蔽验收。五是监理单位应按规定配备专业监理

人员并到岗履职，认真审查施工单位制定的质量易发问题防控任务

书，把质量易发问题防治纳入监理细则，及时对出现的质量问题进

行分析，并督促有关单位制定处置措施。对容易产生质量易发问题

的关键部位，加强旁站、巡视和平行检验工作。严格隐蔽工程、检

验批和分部分项工程等验收，确保施工质量符合验收标准。六是施

工图审查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

求，对设计单位是否将工程质量规范、标准、强制性条文以及质量

易发问题防治技术措施等纳入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，专篇内容

不完整、指标不明确的不得审查通过。

（二）严抓材料进场检验，杜绝劣质建材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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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建材“先检后用”制度，宜优先选用获得绿色建材评价

认证标识的建筑材料和产品，鼓励使用本市推广使用的建筑材料：

一是把好门窗质量，抽检对角线尺寸、主型材壁厚、玻璃厚度及气

密性、水密性指标性能，检测不合格的立即清退。二是提升地漏质

量，核查材质、水封深度及密封结构，禁止使用劣质塑料地漏。三

是排烟气道，抽检尺寸与形位偏差、抗柔性冲击性能，禁止使用三

无产品；四是严把防水材料质量，检测拉伸强度、耐热度、低温柔

性等指标，严禁使用非标产品。杜绝虚假送检，对检测不合格的材

料全数清退，及时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质量监督机构追溯源头

并按规定追究相关单位责任。

四、增强事后质量验收环节及回访跟踪

（一）严格实体性能检测，落实质量承诺

住宅工程竣工验收前，建设单位须将隔声、防串味、防水纳入

实体检测委托合同内容，检测结果须纳入《住宅质量保证书》，明

确质量保修期限及投诉处理渠道。一是隔声检测，检测门窗、分户

墙空气声隔声量及楼板撞击声压级；二是防串味检测，对排烟道系

统进行气密性能、地漏排水管道水密性能等进行检测，确保无串味、

串烟；三是防水检测，卫生间做闭水试验，屋面、外墙做淋水试验，

阳台、空调板等部位检查排水坡度及地漏排水能力（检测报告范本

见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建立质量回访机制，闭环处理问题

建设单位须在交付后质量保修期内主动开展至少 2 次质量回

访，重点排查：一是门窗是否漏风、渗水，隔声效果是否达标；二

是厨卫间排水管道及地漏是否返味、烟道是否串味串烟；三是屋面、

厨卫间墙地面、有防水要求的外墙是否渗漏，排水是否顺畅。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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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台账，限时整改，对群众投诉集中的项目，住建部门将约谈企

业并公开通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

各区（县）住建局要高度重视专项整治工作，制定实施方案，

明确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各方责任，确保任务落地。市、区

（县）两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将专项整治纳入日常监督抽查范围，

作为竣工验收前条件核查内容严格把关。市住建局组织行业协会成

立专家团队，提供技术指导，协助解决技术难点，推广成熟工艺。

（二）加强考核评价，强化结果运用

将整治工作纳入住建系统年度考核，对成效显著的区（县）和

企业予以通报表扬，优先推荐示范项目。对整治不力、质量问题突

出的，进行约谈、挂牌督办。建立 “红黑榜” 制度，定期向社会公

布参建单位信用情况，营造“优质优价”的市场环境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共治氛围

各相关单位通过官网、媒体等渠道，宣传住建部有关工作要求

及《住宅项目规范》核心要求及整治成果，曝光典型质量问题案例，

引导群众参与监督。鼓励企业开展“工地开放日”“交付即合格” 创建

活动，提升质量意识，共同打造高品质住宅。

附件：1.住宅工程质量问题关键节点重点整治专篇

2.隔声、防水、防串味等检验实体检测报告范本


